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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婦 女 權 益 促 進 委 員 會 第 十 八 次 委 員 會 議 紀 錄  
壹 、 時 間 ：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九 日 （ 星 期 五 ）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

貳 、 地 點 ： 行 政 院 第 一 會 議 室  

參 、 主 持 人 ： 游 召 集 人 錫 堃                記 錄 ： 江 幸 子  

肆 、 出 席 人 員 ：  

林 委 員 信 義           林 信 義  

余 委 員 政 憲           余 政 憲

 

黃 委 員 榮 村           呂 木 琳
代 

陳 委 員 定 南           陳 定 南

 

陳 委 員 建 仁           陳 建 仁

 

陳 委 員 菊           陳   菊  

李 委 員 逸 洋           歐 育 誠
代 

黃 委 員 輝 珍           李 雪 津
代 

陳 委 員 建 年           陳 建 年

 

唐 委 員 文 慧           唐 文 慧  

李 委 員 元 貞           李 元 貞  

尤 委 員 美 女           尤 美 女  

陳 委 員 來 紅           陳 來 紅  

紀 委 員 惠 容           紀 惠 容  

黃 委 員 淑 英           黃 淑 英  

周 委 員 月 清           周 月 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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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 委 員 仲 冬           劉 仲 冬  

蘇 委 員 芊 玲           蘇 芊 玲  
劉 委 員 梅 君  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韋 委 員 薇           韋   薇  

陳 委 員 惠 馨           陳 惠 馨  

江 委 員 梅 惠           江 梅 惠  

謝 委 員 園           謝   園  

黃 委 員 越 綏  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李 委 員 安 妮           李 安 妮  

伍 、 列 席 單 位 及 人 員  

行 政 院 林 發 言 人 佳 龍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行 政 院 第 一 組 尤 組 長 明 錫       尤 明 錫  

行 政 院 第 一 組          賈 裕 昌  

陳 副 執 行 秘 書 鴻 益         陳 鴻 益  

國 防 部            吳 達 澎 、 方 國 慶  

教 育 部            呂 木 琳  

外 交 部            許 貞 吉 、 錢 莉 珣  

法 務 部            鍾 瑞 蘭 、 柯 宜 汾 、 陳 慧 琪 、 劉 永 吉  

經 濟 部            葉 華 換 、 賴 作 松 、 葉 雲 龍  

財 政 部   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        蔡 雪 芬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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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        王 幼 玲 、 吳 宏 翔  

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        歐 育 誠 、 陳 榮 宏 、 林 錦 慧  
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        李 雪 津 、 林 靜 宜  

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      黃 海 倫  

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      何 美 玥  

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        蔡 美 娜 、 范 黛 明  

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      楊 碧 良  

行 政 院 青 年 輔 導 委 員 會       簡 慧 美  

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       孫 智 明  

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內 政 部 警 政 署          洪 勝 堃  

內 政 部 兒 童 局          黃 碧 霞  

內 政 部 家 庭 暴 力 及 性 侵 害 防 治 委 員 會   林 慈 玲  

內 政 部 民 政 司          黃 麗 馨  

內 政 部 社 會 司          邱 汝 娜  

財 團 法 人 婦 女 權 益 促 進 發 展 基 金 會    黃 鈴 翔  

本 會 秘 書 處           林 維 言 、 蘇 加 添 、 馮 百 慧 、 江 幸 子 、 蘇 鴻 達  

陸 、 主 席 致 詞 ： （ 略 ）  

柒 、 業 務 報 告  

捌 、 報 告 案  

第 一 案 ： 第 十 七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報 告 案 。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本 會 秘 書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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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定 ：  
一 、 洽 悉 ， 請 相 關 部 會 積 極 持 續 辦 理 各 項 工 作 。  

二 、 有 關 李 委 員 元 貞 關 心 國 小 學 童 課 後 照 顧 支 持 系 統 實 施 後 ， 內 政 部 及 教 育 部 對 從 事 課 後 照 顧 工 作 人 員 之

專 業 訓 練 課 程 及 資 格 要 求 是 否 已 獲 致 共 識 及 其 具 體 內 容 一 節 ， 請 內 政 部 儘 速 邀 集 教 育 部 及 本 會 委 員 再

予 研 商 確 定 。  

三 、 有 關 蘇 委 員 芊 玲 等 對 「 軍 方 招 生 就 業 充 滿 性 別 歧 視 」 提 出 關 切 一 節 ：  

（ 一 ） 國 防 大 學 國 防 管 理 學 院 之 女 性 人 力 運 用 政 策 研 究 報 告 請 於 三 月 底 前 完 成 ， 且 應 於 期 末 審 查 時 加 邀 本

會 委 員 參 與 表 達 意 見 ， 爾 後 並 請 國 防 部 參 酌 研 究 報 告 之 建 議 事 項 規 劃 辦 理 招 生 事 宜 。  

（ 二 ） 至 委 員 建 議 於 軍 中 實 施 兩 性 平 權 教 育 一 事 ， 請 本 會 教 育 媒 體 及 文 化 組 於 下 次 召 開 小 組 會 議 時 ， 邀 請

國 防 部 就 此 事 提 出 報 告 後 再 進 一 步 研 商 。  

 

第 二 案 ： 本 會 各 項 婦 女 權 益 工 作 重 點 分 工 表 之 檢 討 報 告 案 。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內 政 部  

決 定  

一 、 洽 悉 ， 請 各 權 責 機 關 持 續 推 動 並 定 期 上 網 登 錄 辦 理 進 度 ； 未 來 本 分 工 表 亦 應 採 滾 動 式 之 原 則 ， 配 合 相

關 工 作 之 執 行 狀 況 及 業 務 需 要 ， 定 期 檢 討 並 調 整 。  

二 、 針 對 李 委 員 安 妮 所 提 部 分 部 會 統 計 網 頁 內 列 相 關 統 計 資 料 未 按 性 別 區 分 ， 及 承 辦 人 員 缺 乏 性 別 觀 點 一

節 ， 請 李 委 員 安 妮 及 劉 委 員 仲 冬 會 同 主 計 處 及 內 政 部 ， 共 同 邀 集 有 關 機 關 之 人 員 進 行 講 習 。  

三 、 本 會 網 頁 目 前 雖 已 建 置 完 畢 並 置 於 內 政 部 ， 為 利 推 廣 及 民 眾 查 詢 ， 請 與 行 政 院 網 站 進 行 連 結 ， 並 應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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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檢 視 及 更 新 網 頁 資 料 。  

 

第 三 案 ： 有 關 「 促 進 婦 女 創 業 政 策 及 執 行 檢 討 會 議 」 報 告 案 。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行 政 院 經 建 會  

決 定 ：  

一 、 洽 悉 。  

二 、 目 前 國 際 間 普 遍 認 同 「 性 別 主 流 化 」 觀 念 ， 強 調 政 策 的 規 劃 推 動 要 具 有 性 別 意 識 並 維 護 性 別 正 義 ， 本

案 經 建 會 從 女 性 的 觀 點 及 生 活 經 驗 出 發 ， 對 女 性 申 請 創 業 貸 款 及 育 成 訓 練 相 關 措 施 進 行 檢 討 改 進 ， 不

僅 能 為 女 性 創 造 一 個 友 善 的 創 業 環 境 ， 且 有 助 於 提 昇 我 國 女 性 的 勞 動 參 與 率 ， 值 得 各 機 關 學 習 借 鏡 ；

未 來 也 請 相 關 權 責 機 關 積 極 協 助 婦 女 排 除 創 業 障 礙 ， 以 提 高 婦 女 創 業 成 功 機 率 及 經 濟 自 立 能 力 。  

 

第 四 案 ： 有 關 規 劃 建 置 Ａ Ｐ Ｅ Ｃ 性 別 議 題 專 責 協 調 機 制 報 告 案 。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內 政 部  

決 定 ： 洽 悉 ， 並 請 內 政 部 協 同 各 有 關 機 關 推 動 辦 理 。  

 

第 五 案 ： 有 關 「 性 別 統 計 指 標 」 最 新 執 行 情 形 報 告 案 。   提 案 單 位 ： 本 會 秘 書 處 、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

決 定 ：   

一 、 洽 悉 。  

二 、 本 項 性 別 統 計 指 標 的 建 置 ， 在 主 計 處 及 相 關 部 會 的 規 劃 收 集 下 ， 所 提 供 資 料 項 目 已 可 滿 足 大 部 分 國 際

比 較 需 要 ， 除 了 讓 我 國 得 以 和 世 界 接 軌 ， 並 可 作 為 政 府 分 析 及 擬 訂 政 策 的 重 要 參 據 ，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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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此 對 相 關 同 仁 的 辛 勞 付 出 表 示 肯 定 。  
三 、 為 維 持 性 別 網 頁 資 料 之 準 確 度 及 時 效 性 ， 各 權 責 機 關 應 隨 時 檢 視 業 管 性 別 統 計 指 標 項 目 並 將 異 動 情 形

即 時 更 新 ； 至 未 完 成 之 各 項 指 標 仍 請 按 執 行 期 程 逐 步 充 實 推 動 。  

 

第 六 案 ： 我 國 出 席 二 ○ ○ 三 年 亞 太 經 濟 合 作 會 議 （ Ａ Ｐ Ｅ Ｃ ） 婦 女 領 導 人 網 絡 （ Ｗ Ｌ Ｎ ） 會 議 報 告 案 。  

決 定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本 會 秘 書 處   

一 、 洽 悉 ， 並 對 於 林 主 委 及 全 體 團 員 在 本 次 會 議 期 間 的 辛 勞 與 優 異 表 現 ， 表 示 嘉 許 。  

二 、 至 有 關 本 次 會 議 所 達 成 建 議 事 項 之 後 續 推 動 落 實 工 作 ， 請 內 政 部 研 議 辦 理 。  

 

第 七 案 ： 有 關 未 來 各 部 會 編 列 婦 女 相 關 預 算 加 強 與 民 間 溝 通 對 話 事 宜 報 告 案 。  提 案 單 位 ： 內 政 部  

決 定 ： 洽 悉 ， 並 請 內 政 部 照 所 規 劃 期 程 辦 理 。  

 

玖 、 討 論 案  

第 一 案 ： 有 關 研 擬 婦 女 政 策 綱 領 ( 草 案 ) 案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內 政 部  

決 議 ：  

一 、 本 案 原 則 通 過 ， 請 各 位 委 員 以 書 面 將 所 提 意 見 送 內 政 部 彙 整 ， 並 請 內 政 部 儘 量 參 酌 相 關 意 見 ， 邀 集 撰

擬 小 組 及 有 關 機 關 再 予 審 慎 檢 視 修 正 完 竣 後 ， 函 送 各 機 關 作 為 未 來 擬 訂 及 檢 討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之 參 據 。 

二 、 本 綱 領 立 基 於 「 兩 性 平 等 參 與 及 共 治 共 決 」 之 理 念 ， 提 出 「 婦 女 政 治 參 與 」 、 「 婦 女 勞 動 與 經 濟 」 、 「 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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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 福 利 與 脫 貧 」 、 「 婦 女 教 育 與 文 化 」 、 「 婦 女 健 康 與 醫 療 」 及 「 婦 女 人 身 安 全 」 等 六 大 具 體 政 策 內 涵 ，

將 有 助 於 擘 構 我 國 婦 女 政 策 未 來 發 展 方 向 及 願 景 ， 在 此 對 於 劉 教 授 及 撰 擬 小 組 各 位 先 進 的 辛 勞 ， 表 達

肯 定 與 感 謝 。  

三 、 本 綱 領 未 來 修 正 完 竣 後 ， 為 增 加 民 間 了 解 我 國 婦 女 政 策 之 理 念 、 原 則 及 重 要 政 策 內 涵 以 利 推 動 後 續 工

作 ， 請 內 政 部 規 劃 辦 理 相 關 之 政 策 說 明 或 座 談 會 。  

拾 、 臨 時 動 議 ： 無 。  

拾 壹 、 散 會 （ 中 午 十 二 時 三 十 分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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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婦 女 權 益 促 進 委 員 會 第 十 八 次 委 員 會 決 議 事 項 分 工 表  
案 由  決 議 事 項  主 辦 機 關  備 註  

壹 、 報 告 案  

第 一 案 ： 第 十 七 次 委 員 會

議 決 議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報

告 案 。  

 

一 、 有 關 李 委 員 元 貞 關 心 國 小 學 童 課 後 照 顧 支

持 系 統 實 施 後 ， 內 政 部 及 教 育 部 對 從 事 課

後 照 顧 工 作 人 員 之 專 業 訓 練 課 程 及 資 格 要

求 是 否 已 獲 致 共 識 及 其 具 體 內 容 一 節 ， 請

內 政 部 儘 速 邀 集 教 育 部 及 本 會 委 員 再 予 研

商 確 定 。  
二 、 有 關 蘇 委 員 芊 玲 等 對 「 軍 方 招 生 就 業 充 滿

性 別 歧 視 」 提 出 關 切 一 節 ：  

（ 一 ） 國 防 大 學 國 防 管 理 學 院 之 女 性 人 力 運 用

政 策 研 究 報 告 請 於 三 月 底 前 完 成 ， 且 應

於 期 末 審 查 時 加 邀 本 會 委 員 參 與 表 達 意

見 ， 爾 後 並 請 國 防 部 參 酌 研 究 報 告 之 建

議 事 項 規 劃 辦 理 招 生 事 宜 。  

（ 二 ） 至 委 員 建 議 於 軍 中 實 施 兩 性 平 權 教 育 一

事 ， 請 本 會 教 育 媒 體 及 文 化 組 於 下 次 召

開 小 組 會 議 時 ， 邀 請 國 防 部 就 此 事 提 出

報 告 後 再 進 一 步 研 商 。  

內 政 部  
 

 

 
 

 

國 防 部  

請 於 93.3.10 前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 

 

 

 

請 於 93.3.10 前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第 二 案 ： 本 會 各 項 婦 女 權

益 工 作 重 點 分 工 表 之 檢

討 報 告 案 。  

一 、 針 對 李 委 員 安 妮 所 提 部 分 部 會 統 計 網 頁 內

列 相 關 統 計 資 料 未 按 性 別 區 分 ， 及 承 辦 人

員 缺 乏 性 別 觀 點 一 節 ， 請 李 委 員 安 妮 及 劉
主 計 處  

內 政 部  
 

請 於 93.3.10 前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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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仲 冬 會 同 主 計 處 及 內 政 部 ， 共 同 邀 集

有 關 機 關 之 人 員 進 行 講 習 。  

二 、 本 會 網 頁 目 前 雖 已 建 置 完 畢 並 置 於 內 政

部 ， 為 利 推 廣 及 民 眾 查 詢 ， 請 與 行 政 院 網

站 進 行 連 結 ， 並 應 定 期 檢 視 及 更 新 網 頁 資

料 。  

 
 

內 政 部  

 

請 於 93.3.10 前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第 四 案 ： 有 關 規 劃 建 置 Ａ

Ｐ Ｅ Ｃ 性 別 議 題 專 責 協

調 機 制 報 告 案 。  
洽 悉 ， 並 請 內 政 部 協 同 各 有 關 機 關 推 動 辦 理 。  內 政 部  請 於 93.3.10 前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第 六 案 ： 我 國 出 席 二 ○ ○

三 年 亞 太 經 濟 合 作 會 議

（ Ａ Ｐ Ｅ Ｃ ） 婦 女 領 導 人

網 絡 （ Ｗ Ｌ Ｎ ） 會 議 報 告

案 。  

有 關 本 次 會 議 所 達 成 建 議 事 項 之 後 續 推 動 落 實

工 作 ， 請 內 政 部 研 議 辦 理 。  
 

內 政 部  請 於 93.3.10 前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第 七 案 ： 有 關 未 來 各 部 會

編 列 婦 女 相 關 預 算 加 強

與 民 間 溝 通 對 話 事 宜 報

告 案 。  

洽 悉 ， 並 請 內 政 部 照 所 規 劃 期 程 辦 理 。  

 

內 政 部  請 於 93.3.10 前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 

貳 、 討 論 案  

第 一 案 ： 有 關 研 擬 婦 女 政

策 綱 領 ( 草 案 ) 案 。  

一 、 本 案 原 則 通 過 ， 請 各 位 委 員 以 書 面 將 所 提

意 見 送 內 政 部 彙 整 ， 並 請 內 政 部 儘 量 參 酌

相 關 意 見 ， 邀 集 撰 擬 小 組 及 有 關 機 關 再 予

審 慎 檢 視 修 正 完 竣 後 ， 函 送 各 機 關 作 為 未
內 政 部  

 
 

 

請 於 93.3.10 前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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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 擬 訂 及 檢 討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之 參 據 。  

二 、 本 綱 領 未 來 修 正 完 竣 後 ， 為 增 加 民 間 了 解

我 國 婦 女 政 策 之 理 念 、 原 則 及 重 要 政 策 內

涵 以 利 推 動 後 續 工 作 ， 請 內 政 部 規 劃 辦 理

相 關 之 政 策 說 明 或 座 談 會 。  

 

內 政 部  
 

請 於 93.3.10 前 送 執 行

情 形 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備 註 ： 各 主 辦 機 關 之 執 行 情 形 請 以 電 子 檔 案 傳 送 至  moi5700@moi.gov.tw ， 俾 以 彙 辦 。  
 


